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
（基本要素）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
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

二、主管部门：  

县农业农村局

三、实施机关：

县农业农村局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：

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

五、子项：

无

六、业务办理项：

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（00012034600001）

